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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郭 蓉

制版院包聪颖

债权转让公告

法院公告

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叶不良债权转让协议曳袁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将其对附表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遥 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附表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袁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遥
特此公告遥

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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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巴彦淖尔市花都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李国忠

鲁宇思

杨凤琴

梅果桃

柳金荣

李晨郗

罗燕

罗兵

侯二收

李兴华

姜涛

王美平

杨海军

杨建军

巴彦淖尔市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毕凤义

巴彦淖尔市宾馆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国泰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国泰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内蒙古农都实业有限公司

崔磊

韩百廷

马玉明

马玉清

杨全胜

巴彦淖尔市海贝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侯二收

王乐

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鼎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秀娟

刘秀娟

刘秀娟

李建党

樊艾芝

内蒙古农都实业有限公司

李耀龙

发放日期

2012-4-19
2017-3-3
2016-5-27
2015-6-8
2015-6-11
2015-6-5
2015-9-28
2015-9-29
2015-9-28
2016-11-21
2015-5-20
2018-6-13
2016-3-18
2014-8-20
2017-7-31
2013-3-31
2017-6-27
2015-12-31
2016-9-14
2013-7-5
2018-2-11
2018-2-11
2018-8-29
2017-1-23
2017-1-23
2017-2-21
2015-8-20
2016-1-28
2016-1-29
2017-3-21
2016-12-21
2016-10-20
2017-1-13
2016-12-28
2015-12-8
2015-12-9
2015-12-9
2016-5-24
2016-5-24
2018-7-11
2015-9-21

债务本金

13000000.00
5632219.69
2999151.28
1760000.00
1890000.00
2000000.00
1840000.00
1860000.00
1800000.00
3000000.00
2873120.35

13640000.00
7000000.00
4799900.00
4600000.00

31494262.05
1200000.00

30000000.00
4500000.00

93874861.46
10000000.00
1999999.00
2000000.00
1962399.44
2000000.00
2000000.00

220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371000.00
532000.00

37097000.00
5000000.00

52450000.00
1990214.92
2000000.00
2000000.00

13908300.00
18000000.00
5000000.00
2300000.00

债务利息

18633966.00
1651755.20
913728.71

1338744.00
1436693.00
1522620.00
1200130.80
1251231.30
1174041.00
1220934.64
1961077.02
2294384.41
3768478.40
3449977.35
1266177.60

36706941.85
335622.42

14800599.03
1924337.97

73432416.62
960172.92
237310.34
314170.00
353739.30
360362.47
353872.30

17204437.53
1513986.73
756592.67
166369.80
255853.96

18384865.73
584100.00

6127209.00
770747.14
774536.66
774536.66

1269132.38
1642500.00
563666.67
696608.33

担保人

抵押人院巴彦淖尔市花都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院李国忠尧李国信尧许永强
抵押人院鲁宇思尧杨永强尧章咏
抵押人院柳金宝尧杨凤琴
抵押人院柳金宝尧杨凤琴
抵押人院刘志存
抵押人尧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尧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尧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院侯二收袁保证人院王伟
抵押人院李兴华
抵押人院姜涛尧付楠袁保证人院姜华尧邬琴
抵押人尧保证人院王美平尧贾德亮
保证人院内蒙古京致亨担保有限公司尧巴彦淖尔市中泰绿野设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尧杨海军尧乔磊
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中泰绿野设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尧乔磊尧张永耀尧吴云尧满都拉
抵押人院巴彦淖尔市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院毕凤义袁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院巴彦淖尔市宾馆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巴彦淖尔市国泰商贸大厦尧李国民尧马玉兰尧李国信尧乌桂华尧李国忠
抵押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连锁超市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宫辉尧赵春媛尧巴彦淖尔市国泰商贸大厦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尧李国民尧马玉兰
抵押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巴彦淖尔市国泰商贸大厦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尧李国民尧马玉兰尧李国忠尧李国信尧乌桂华尧宫辉尧赵春媛
抵押人院内蒙古农都实业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国泰商贸大厦有限公司尧李国民尧马玉兰尧温艳东尧孙迎春
抵押人院崔磊
抵押人院韩百廷
抵押人院马玉明
抵押人院马玉清
抵押人院杨全胜
抵押人院巴彦淖尔市海贝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巴彦淖尔市昊正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尧王伟尧石凤梅尧刘瑞民尧李树杰
抵押人院侯二收袁保证人院王伟
抵押人院侯二收袁保证人院王伟
抵押人院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袁保证人院内蒙古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冯霞尧张佩文尧冯琴尧巴彦淖尔市浩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尧史巧兰尧冯刚刚尧冯世荣尧李秀英尧冯明尧王箴言
抵押人院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袁保证人院内蒙古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冯霞尧张佩文尧冯琴尧巴彦淖尔市浩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尧史巧兰尧冯刚刚尧冯世荣尧李秀英尧冯明尧王箴言
抵押人院内蒙古浩彤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袁保证人院内蒙古浩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冯霞尧张佩文尧冯琴尧巴彦淖尔市浩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尧史巧兰尧冯刚刚尧冯世荣尧李秀英尧冯明尧王箴言
抵押人院内蒙古鼎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内蒙古广德利工贸有限公司尧刘光荣尧娜仁图雅
抵押人院内蒙古鼎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内蒙古广德利工贸有限公司尧刘光荣尧娜仁图雅
保证人院北京清大华智信用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院北京清大华智信用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院北京清大华智信用服务有限公司
抵押人院周文
抵押人院周文
抵押人院内蒙古农都实业有限公司袁保证人院李国民
保证人院内蒙古京致亨担保有限公司尧闫斌尧孟玉凤尧闫军兰尧高红英尧袁建荣尧王玉英尧闫维华

吴国辉院
原告多文军与被告你尧 赵玉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20冤内
0521民初 3982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吴
国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多文军借款 50000
元袁支付利息 38000元[渊50000元伊2%伊33个月袁2017
年 10月 2日至 2020年 7月 2日冤+5000元]袁本息合计
88000元曰二尧驳回原告多文军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案件
受理费 2082元袁公告费 400元袁由原告多文军负担 82
元袁被告吴国辉负担 2400元遥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曹查干巴拉院

本院受理的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2564号原告赵
玉格与被告曹查干巴拉尧庄义日格乐吐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因你下落不明袁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案的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2564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曹查干巴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
偿还原告赵玉格借款 7500元袁 支付逾期利息 180元
渊7500元伊0.006元/月伊4个月袁2013年 11月 30日至
2014年 3月 30日冤袁本息合计 7680元曰二尧驳回原告
赵玉格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
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刘洋:
本院受理原告张智诉被告刘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袁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
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刘世武尧魏玉花:

本院受理原告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二人及被告张来锁尧何金娥尧陈伟尧
王文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遥 现本案已审理终结袁现
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 (2020) 内 0802 民初
5393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一尧被告刘世武尧魏玉
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返还原告巴彦淖尔
河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99034.37
元袁并从 2017年 9月 21日起按月利率 9.6译支付利
息至清款之日止遥 二尧驳回原告巴彦淖尔河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张来锁尧 何金娥尧陈
伟尧王文平的诉讼请求遥 限你二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双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即视为
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夏将军: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鹏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内 0104民初 70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张喜成:

本院受理原告傅燕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 0104民初 469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梁建东:

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尧刘爱桃尧钱继来尧钱丽尧钱
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内 0104民初 440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苏云光:
本院受理原告张美云与苏云光尧李彩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
诉通知书尧当事人诉讼须知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遥自公告之日起袁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陈立龙:

本院受理申请人内蒙古卓子砂利环境治理有

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内蒙古欣成混凝土有限公司尧陈
立龙尧延鹭财产保全一案,已保全完毕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内 0102 财保 145 号尧(2020)内 0102
财保 14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逾期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徐涛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内蒙古航威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徐涛财产保全一案,已保全完毕遥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内 0102民初 3742号民事裁
定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2月 29日

附表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基准日院2019年 12月 31日 单位院人民币尧元


